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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請接背面）

一、為利於交通安全教育工作之推展，交通部與教育部多年來共同推出「交通安全四守

則」的觀念，請說明四守則及其內涵。（25 分）

二、路口未停讓為我國最常見的無號誌路口的肇事原因，請說明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」

對於無號誌且未劃分幹、支道之交岔路口之通行路權規定。（25 分）

三、目前內政部警政署對於酒駕事故死亡人數之定義：「交通事故發生，經初步分析研判

該起交通事故第一當事人（含汽車、機車、動力機械、慢車駕駛人）肇事主因為酒

駕，所造成人員（包含當次事件波及之所有駕駛人、乘客、行人）死亡。」請說明：

何謂「初步分析研判」？「第一當事人」？「肇事主因」？（15 分）

酒駕的定義與處罰規定。（10 分）

四、根據交通部之第 13 期院頒「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」，提出「脫 10」的

目標，請說明其意義及具體實施策略。（25 分）


